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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

实施意见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全面落实苏州市委“开放再出发”会议精神，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促进涉企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依法监管、过罚相当、程序正当、权责统一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进一步改进行政执法理念，探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打造“苏州最舒心”营商服务品牌提供有效法治保障。
二、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苏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高质量发展正处于思想再解放、开放再出发、目标再攀高的关键期，需要回应市场主体需求，优化和提升营商、法治等软环境、软实力，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为保持与周边城市行政执法行为一致性，防止行政处罚畸轻畸重，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制定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意义重大。坚持依法监管、执法有据、程序合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于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和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实施行政指导等柔性措施，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平等、透明、可预期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苏州样板”。
三、工作重点
（一）依法出台统一清单。市级各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要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严格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全面梳理本系统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条款，细化违法行为，充分结合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系统内全市统一的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市、县级市（区）各行政执法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参照执行由相关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制定的清单。
（二）坚持严格审慎执法。各行政执法部门在涉企行政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或者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条件的一般违法行为，应当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决定；对于拒不改正或者改正后短期内再次违法的，应当依法予以严惩；对触及安全底线、环保红线、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不得不予行政处罚。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充分运用政策辅导、行政建议、警示告诫、规劝提醒、走访约谈等方式，加大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力度；要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法治精神，努力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有温度的执法”，依法维护健康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健全并完善内部制约程序和制度，要在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和《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等相关程序规定的基础上，重点针对“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案件建立“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等行政处罚程序制度和内部监督机制，确保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处罚权。对不予行政处罚和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不予处罚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企业档案记录、信用惩戒管理等配套制度。要进一步细化企业“同一事项再次违法”后的处罚标准，企业受到行政处罚情况应纳入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四、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2020年2月底） 市级各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完成本系统第一批清单的梳理工作。市级各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标准全面梳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条款，充分结合行政执法实际，认真梳理筛选，列明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或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条件、法律依据、处罚主体，梳理第一批清单，拟定清单草案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领导集体讨论。
第二阶段（2020年3月上旬）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梳理、谁公示、谁解释”的原则，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按要求将本系统的“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发文实施，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公布，并报市监委和市司法局备案。苏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设立专栏，集中向社会公布。
第三阶段（2020年3月中旬） 各行政执法部门做好本部门涉企行政执法过程中涉及清单内容的培训、指导工作，确保全面贯彻实施。
第四阶段（2020年4月起） 清单公布实施之后，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如遇法律法规规章调整，应当按照清单制定程序及时完善调整清单发文实施并履行公布备案手续。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做到以上带下、统筹考虑，及时研究解决本部门、本系统工作落实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对下级部门工作落实的指导和监督，督促指导下级部门严格规范实施清单。
（二）落实清单实施主体责任。行政执法部门作为推行清单工作的主体，要将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完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及时公示相关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对实行清单的案件严格把关，既防止滥施行政处罚行为，也防止应罚而不罚，真正使这项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三）强化结果运用。各部门要把清单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和机关单位服务高质量发展（绩效管理）考核工作体系。行政执法部门要建立督查情况通报制度，坚持鼓励先进与鞭策落后相结合，充分调动清单工作推进落实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加强对清单工作推进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解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四）践行容错纠错。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机制，释放审慎包容监管的清晰信号，为市场主体留足发展和成长空间。市监委积极运用好《关于深化容错纠错机制实施干事创业廉洁风险报备的工作方案》，树立起支持大胆探索、鼓励改革创新的鲜明导向，为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最大限度宽容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推动改革发展所犯的过失，消除干部的后顾之忧，专心致志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附件：
1．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样表）
2．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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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Х项）（样表）
单位：

	序号
	违法行为（列举）
	不予处罚条件
	法 律 依 据
	实施主体

	
	
	
	
	

	
	
	
	
	

	
	
	
	
	

	
	
	
	
	

	
	
	
	
	

	
	
	
	
	

	
	
	
	
	

	
	
	
	
	


附件2：
	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Х项）（样表）

单位：

	序号
	违法行为（列举）
	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条件
	自由裁量处罚幅度
	法 律 依 据
	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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